
舒兰市人民政府

关于2024年财政决算的报告
市财政局局长  王冠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市政府委托，我向本次常委会报告2024年财政决算情况，请审议。

2024年，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财政工作决策部署，按照年初确定的工作目标，强化税费征管，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切实保障“三保”，严肃财经纪律，不断深化财政改革，财政运行基本平稳。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

2024年，地方级财政收入45 598万元，完成年度预算安排的89.4%，比上年实际增加6113万元, 增长15.5%，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当年钼精矿国际市场价格上升，钼业企业相应税收增加。

其中，税收收入32 878万元，完成年度预算安排的100.1%，比上年同期增加7913万元，增长31.7%；非税收入12 720万元，完成年度预算安排的70.1%，比上年同期减少1800万元，下降12.4%。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07 520万元,完成年度预算(包括省专项转移支付，下同) 安排的97.9%,比上年增加76 551万元,增长14.4%。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国债及灾后重建项目资金拨付较多。

主要支出项目完成情况是：

教育支出59 943万元，完成年度预算安排的99.9%，比上年减少7487万元，下降11.1%。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学生减少，教育生均公用经费等支出也随之减少。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3 911万元，完成年度预算安排的160.7%，比上年增加15 800万元，增长14.6%。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人”重核后待遇增加以及本年度发放退休人员补贴等支出较大。
卫生健康支出34 535万元，完成年度预算安排的74.8%，比上年减少6122万元，下降15.1%。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上年支出中含新冠疫情防控欠款以及洪涝灾害采购药品等支出。
节能环保支出16 758万元，完成年度预算安排的144.4%，比上年增加4379万元，增长35.4%。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当年清洁取暖散户炉具改造采购等项目支出较大。
城乡社区支出23 812万元，完成年度预算安排的77.1%，比上年减少3396万元，下降12.5%。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征地拆迁及政府应急煤炭采购等项目支出较大。
农林水支出174 285万元，完成年度预算安排的149.9%，比上年增加33 612万元，增长23.9%。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当年国债项目资金拨付较多。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83 982万元，完成年度预算安排的73.0%，比上年增加70 709万元，增长532.7%。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灾后重建相关支出较大。

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情况

2024年，全市财政收入总计709 400万元。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45 598万元，税收返还收入8460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56 36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5296万元，上年结转收入264 728万元，债券转贷收入24 720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4 776万元，调入资金49万元。

2024年，全市财政支出总计709 400万元。其中，本级当年支出566 634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27 612万元，上年结转支出13 274万元，专项上解支出6089万元，调出资金2994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2 487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9万元，结转下年支出80 261万元。

2024年，全市财政总收入与总支出相抵后，财政收支为平衡。

需要说明的是：

１.预备费情况。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预备费10 000万元，支出9943万元，主要用于购房补贴项目、农村环卫一体化综合治理、城市道路及排水改造等事项。

２.结转资金情况。2024年，因项目跨年实施需要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的资金80 261万元，主要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方面支出1506万元，教育、科学、文化和体育方面支出12 604万元，社会保障、卫生健康方面支出4000万元，节能环保、城乡社区和交通运输方面支出8908万元，农林水和粮油物资储备等方面支出33 744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方面支出12 869万元，资源勘探、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方面109万元，住房保障、商业服务业等方面支出1131万元，其他支出5390万元。

３.债务情况。2024年政府债务限额663 44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317 454万元，专项债务限额345 990万元；2024年新增政府债务183 200万元，偿还政府债务27 486万元；2024年末，政府性债务余额659 492万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券     659 409万元，其他存量债务83万元（外国贷款）。
四、基金预算收支决算及平衡情况

2024年，基金预算本级财政收入6537万元，完成年度预算安排的26.6%，比上年减少446万元，下降6.4%。

2024年，基金预算财政支出119 897万元，完成年度预算安排的235.3%，比上年增加14 486万元，增长13.7%，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专项债券及国债项目支出较大。

2024年，基金预算总的平衡情况是：基金预算总收入247 253万元，其中：本级收入6537万元；省一次性补助63 886万元；上年结转收入15 336万元，调入资金2994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158 500万元。基金预算总支出247 253万元，其中：本级支出6215万元；省一次性补助（含债券转贷）支出100 118万元；上年结转支出13 564万元；调出资金49万元；债务还本支出64 000万元；结转下年支出63 307万元。 

2024年，全市基金预算财政总收入与总支出相抵后，财政收支为平衡。

2024年，财政部门保障了全年预算的顺利执行，但是，财政预算执行中仍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一是年初收支预算缺口大，财政平衡异常困难；二是债务还本付息负担重，财政压力逐年加大；三是暂付款规模大，严重挤占库款资金，预算执行难度较大。同时审计部门对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审计过程中还发现了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预算编制不科学、不合理，与实际相差幅度大等问题。上述问题需要财政部门在今后工作中全面落实零基预算改革要求，抓好组织收入工作，硬化预算执行约束，规范政府债务管理，确保财政持续平稳运行。
名词解释

一般公共预算：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各项税收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

政府性基金收入：包括国家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土地出让价款收入、彩票公益金收入、车辆通行费、污水处理费收入等和转移性收入。

地方级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地方分成部分和非税收入。税收收入包括增值税（地方分享25%部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地方分享24%部分）等；非税收入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费以及其他收入。



